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新增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
考试科目（模块）有关问题的通知
鲁人社字〔2013〕78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各部门（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新增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科目（模块）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12〕119号）转发给你们，结合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凡根据《关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通知》（人发〔2001〕124号）和《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发〔2002〕9号）及有关规定，应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专业技术人员，均须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二、自2013年3月1日起，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人员，须按照《2013版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科目（模块）》（以下简称《2013版考试科目》）所列科目（模块）要求进行报名考试。
三、评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暂须参加以下科目（模块）的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
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须按《2013版考试科目》要求，在第1、2、3、5类科目（模块）中选取3个科目（模块）参加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
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包括正高级和副高级）者，须按《2013版考试科目》要求，在第1、2、3、5类科目（模块）中选取3个科目（模块）参加考试并取得合格证，另外还应根据各自岗位和从事专业工作的特点，在第4、6、7、8、9、10、11、12、13、14类科目（模块）中选取1个科目（模块）参加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
四、2013年3月1日前，根据《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发〔2002〕9号）、《关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扩充科目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发〔2005〕23号）和《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科目更新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办发〔2010〕30号）参加考试并已取得《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书》，证书仍然有效。
2013年3月1日起，按规定需要参加考试的，须按照《2013版考试科目》和本通知要求选取科目（模块）。
五、符合鲁人发〔2002〕9号文件和《关于海外留学回国等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免于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通知》（鲁人发〔2006〕7号）规定，暂不参加考试、只考部分科目（模块）和免于考试的政策继续执行。
六、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加强考试管理，严格考场纪律和考试工作纪律，切实维护考试的客观公正性。对考场舞弊、弄虚作假等违反考试有关规定的，要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2号）和《关于实施〈专业技术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部发〔2007〕25号），及时严肃处理。
2013年2月1日
